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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3 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 

第四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4 年 4 月 14 日(一) 16:00~114 年 4 月 18 日(三)18:00 

會議地點：通訊會議 

會議主席：陳秀玲主任                                    記錄：林欣儀 

出席人員：校外專家林清煌委員、陳德全委員、陳貞吟委員、張博智委員、柯瓊媛

委員、甘祐瑜委員、陳彥樺委員、陳亮傑委員、劉勃佑委員、林於憫學

生代表、鄭宇哲學生代表 

壹、 報告事項

一、 學士後醫學系業於 114 年 4 月 2 日(三)召開基礎與臨床模組課程共識討論會

議，針對一下事項說明與審議通過 

(一)、 模組課程基礎醫學授課邏輯順序

(二)、 113-2學期起啟動教材審查制度

(三)、 模組課程課務執行流程

步驟 說明 內容 

1 建立模組課程 LINE群組 
LINE 群組建立利於基礎、臨床教師及時聯絡

與溝通。 

2 主授教師規劃課程評量方式 請主授教師規劃課程評量方式、成績佔比。 

3 課程大綱輸入作業 
主授教師訂定教學大綱、教學目標、評量方式

等內容，至本校課綱系統輸入資訊。 

4 召開課前討論會 

於該模組課程開始前 1-1.5 個月，由模組課程

基礎教師邀約臨床主授教師召開克前會議，共

識課務資訊(考試出題、教材審查制度、學生請

假與補考相關規定與交通資訊等)。 

5 會後寄送開會簡報與考題出題檔案 

會後由系所助理寄送課前討論會簡報協請臨

床主授教師負責通知授課醫師課務資訊(教材

審查、考題出題、交通資訊等)。 

6 
授課教師於課程前 3 週完成教材審

查自評與檔案繳交 

基礎醫學課程講義由基礎負責教師審查、臨床

醫學課程講義由系所課務承辦協助審查，完成

審查後統一上傳於中山網路大學系統。 

7 課程介紹 

由模組課程基礎負責教師製作課程介紹簡報，

於課程開始前和學生說明，包含基礎醫學、臨

床醫學成績佔比、學生請假與補考等規定。 

8 授課教師考題出題 各授課教師依據課前討論會共識的考題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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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題，由系所課務承辦統一彙整後，交由

臨床主授教師審查確認方可印製。(基礎醫學

之學科考試由該授課教師出題、基礎綜考由基

礎負責教師配題與彙整審查考題) 

9 課業輔導與補考機制 

獨立課程：總成績不及格，由該學科負責教師

進行課業輔導與補考。 

模組課程：視該門課程總成績若不及格，依原

不及格之學科進行補考；若總成績及格，但仍

有學科不及格，由學生填寫課業輔導紀錄表，

轉由主授教師、導師協助輔導。 

10 召開課後討論會 

由模組課程基礎負責教師於課程結束後協助

邀約召開，並製作課後討論會簡報，會議報告

內容含質性與量性學生回饋、成績分布等。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修訂本系 114學年度課程結構圖，提請審議。 

說明： 

一、學士後醫學系 5門必修課程，依據教師實際授課時數與上課內容，擬調整各課

程之學分數。 

二、「宿主感染、免疫與血液基礎醫學」：因涵蓋感染、免疫與血液科三科之基礎醫

學內容，教師授課內容範圍大，擬調升學分數。 

三、「成長與兒童醫學」、「老化與高齡醫學」：因課程銜接學生三年級兒科與家醫科

實習課程，臨床醫學課程內容繁重，擬異動基礎及臨床醫學課程學分數比重。 

四、檢附擬修訂之課程結構/架構修訂表暨課程結構圖修訂版（附件一）。 

學年度 
結構圖修訂科目數 

備註 
新增 刪除 異動 

114 - - 5 

異動學分數： 

1. 宿主感染、免疫與血液基礎醫學：1.5→2.5 

2. 成長與兒童醫學基礎醫學：2→1 

3. 成長與兒童醫學臨床醫學：2→3 

4. 老化與高齡醫學基礎醫學：2→0.5 

5. 老化與高齡醫學臨床醫學：2→3.5 

決議：照案通過(12票全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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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異動本系課程學分數，共計 5門，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八點第 1款規定，已提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課程，如需異動（如修改科目名稱、停開、調整學分數或開設

年級等），經系／所課程委員會、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但科

目名稱異動後明顯不同者，仍應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各課程資料異動，

不得追溯承認已開設之課程。 

二、 檢附課程異動清單及課程異動資料表（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12票全數同意)。 

 

案由三：有關修訂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第九點第 1款規定，「新」學年度入學生

適用之必修科目表及最低畢業學分數等修課規定，應於學生入學前三個月，提

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但如與前一學年度入學學生相同，免再提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本案依據 114學年課程結構圖之修訂，同步修正該學年之必修科目表。 

二、檢附 114學年度新修定之必修科目表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12票全數同意)。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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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有關修訂本系 112-114學年度課程結構圖，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醫學院 113學年度第 4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有關 112、113學年度修訂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醫學院 113學年度第 4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支援通識教育開設「跨院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醫學院 113學年度第 4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新增課程共計 4門，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醫學院 113學年度第 4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有關學士後醫學系學生考試讀卡基本資料劃記錯誤導致讀卡分數誤植乙案，提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學士後醫學系 113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核備。 

六、 為維護授課教師權益，擬修正學士後醫學系「課程拍攝與影片後製授權同意書」，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14年 2月 27日公告予本系一、二年級學生。 

七、 有關學生基礎學科學習成效測驗之考試題目是否可以提供學生複習，提請討論。 

決議：不通過。 

八、 有關學生基礎學科學習成效測驗是否列入必修學分，題請討論。 

決議：不通過。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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